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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业不能看人下单

□汪昌莲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
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等五部门在2018年
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联合发布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规范》对公民日常生活中多方面行
为提出明确规定。其中包括，合理设
定空调温度，夏季不低于26℃，冬季
不高于20℃。（《北京青年报》）

早在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便下
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
度控制标准》，规定“夏季室内空调
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冬季不得高
于 20℃”。但从十多年的执行情况来
看，显然差强人意。

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夏季将空调
温度设定在26℃以下、冬季将空调温
度调至20℃以上，似乎已成一种“常
态”；特别是，一些经营性公共场
所，将“夏季大幅调低空调温度”，
作为招揽顾客的一张“王牌”；以至
于出现了市民在电影院裹毛毯看电
影、银行与室外温差过大致老人感冒
等尴尬情形。

“控温标准”成了一纸空文，究
其原因，主要是这一节能举措仅具倡
导性，缺少强制性，遵守规定与否全
凭自觉；同时，政府公共节能机构很
少进行实质性监督管控，加之缺少处
罚的法律依据，因而对于一些公共场
所违反控温规定行为，只能“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放任自流。然而，与
之相对应的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用电

负荷连创新高，用电紧张的地区已开
始实行错峰用电，部分老旧小区频受
断电困扰，严重影响了市民日常生
活。

可见，空调温度，体现社会文明
程度。这次从生态环境保护高度，要
求合理设定空调温度，很有必要。首
先，应做好电力供应的调度工作，确
保各地均衡用电。同时，借鉴北京、
上海、山东等地做法，建立公共建筑
用电限额制度，按照单位面积的耗电
量设计最高限额，一旦超限，电价将
提高；超限越多，电价越贵。特别
是，严格执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
范（试行）》，完善“控温标准”，引
入处罚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对高消
费场所违反节能规定的进行高额处
罚。

文明守则就该事无巨细
□刘剑飞

6月4日上午，在《宿迁文明20
条》发布三周年之际，江苏宿迁正式
发布《宿迁文明20条》2.0版，引发
高度关注。（新华网）

从“吃饭不能吧唧嘴”到“好好
说话不抬杠、朋友圈不拉票刷屏”，
这些规则可以说面面俱到，事无巨
细，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
一种无微不至无处不在的约束和规
范，比如，曾经的“吃饭不能吧唧
嘴”看似个人自由，实际上却是一种
文明和公德，如果不注意这些，无疑
会给别人造成影响。

再比如“朋友圈不拉票、不刷
屏”就是结合现实中朋友圈拉票泛
滥，给别人造成困扰而出台的倡导，
这种拉票无异于一种道德绑架，不仅
是一种骚扰，还是一种不文明的行
为，而“好好说话不抬杠”也是倡导
文明、尊重、友善的社交氛围，积极
吸收生活现象，将生活中的文明需求
写进守则，不仅是对文明守则的丰富
和完善，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紧跟时
代步伐的思想。有着很强的现实需要
和现实基础。

文明守则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
的价值观也在变化，一些不符合时代
需要的条文自然会被淘汰，而一些涌

现出来的文明需求，又会被不断地写
进条文，成为倡导的文明规范，这些
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从《宿迁文明20
条》 到 《宿迁文明 20 条》 2.0 版，不
只是增添了一些条文，实际上是一种
不断吸收生活需要，不断完善和细化
文明规范的过程，其背后是一种与时
俱进，不遗余力，不弃微小，紧跟发
展的文明教育和引导思维。唯有制定
出符合时代的文明准则，才能得到大
家的认同，才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形
成人人自觉遵守的社会氛围和文明效
果，如果文明准则与时代发展格格不
入，如何要求别人遵守？因此，事无
巨细，与时俱进的文明守则，是文明
治理的一种文明体现。

6月 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
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
稿明确了信用卡透支、伪卡交易、网络盗
刷等领域的司法实践问题。

全额罚息有望打破，提出两种解决
方案

意见稿针对全额支付利息条款的效力
提出两种方案，方案一为持卡人选择最低
还款额方式偿还信用卡透支款并已偿还最
低还款额，其主张按照未偿还透支额计付
记账日到还款日的透支利息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方案二指出发卡行对“按照最低还款
额方式偿还信用卡透支款、应按照全部透
支额收取从记账日到还款日的透支利息”
的条款未尽到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持
卡人主张按照未偿还透支额计付透支利息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发卡行虽尽到合
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但持卡人已偿还全
部透支额90%，持卡人主张按照未偿还数额
计付透支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信用卡的透支利息、复利、违约
金及分期付款手续费等，人民法院支持未
超过年利率24%的数额、不予支持超过年利
率36%的数额。

发卡行请求持卡人承担伪卡交易损
失，法院将不支持

关于伪卡交易问题，意见稿明确，发
生信用卡伪卡交易，发卡行请求持卡人根
据合同的约定偿还透支款及利息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持卡人请求发卡行返还扣
划的银行卡透支款本息并赔偿损失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发卡行举证证明持卡人对信用卡伪卡
盗刷具有过错，主张在持卡人的过错范围
内减轻或者免除发卡行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持卡人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
大，发卡行主张持卡人应自行承担扩大损
失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安全缺陷被盗刷，非银行支付机
构应赔偿损失

关于网络盗刷问题，意见稿提出，发
卡行与持卡人签订银行卡合同时，未告知
持卡人银行卡具有网络支付功能，或者未
告知发卡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合作开展通
过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平台关联银行卡交
易等信息，持卡人以其未与发卡行就上述
网络支付条款达成合意为由，主张不承担
银行卡网络盗刷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但持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网络支
付功能存在并同意使用的情形除外。

意见稿指出，非银行支付机构设定的
网络支付身份认证方式、使用的网络支付
系统、设备等具有安全缺陷导致银行卡被
盗刷，持卡人据此请求非银行支付机构承
担赔偿损失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意见稿明确，因同一网络盗刷行为，
持卡人向发卡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等任一
主体请求赔偿，已经获得赔偿的部分，再
向其他主体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据新华网

最高法新规征求意见

信用卡透支
或不再全额罚息

□然 玉

近日，贵州省德江县2路公交车
在途经大龙阡路段时，一名六旬老年
乘客因鞋底粘有泥土，被当事公交司
机杜某要求擦干净后乘坐下一趟车。
随后，老人脱下鞋、手上拿着鞋背着
背篼走上了公交车。相关视频一度在
网络疯传，引发众多网友声讨。当地
运政部门核实后，携当事人等登门向
老人道歉，涉事驾驶员杜某被责令解

聘，公交公司被处5000元罚款。（新
华网）

整个事情并不复杂：公交司机要
求老人擦干净鞋底再乘坐下一趟车，
老人只好脱鞋光脚上车……如果这个
过程能够平和沟通，那么或许也不会
有后续的风波了。可惜的是，据知情
人士透露，涉事司机态度倨傲、语气
恶劣，大有恃势凌人的意味。之所以
如此，其实也很好理解。对于公交车
等公共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往往
很容易滋生懈怠和不耐烦的情绪。尤
其考量到对方是一位“不懂规矩”的
山里村民，当事司机想必更是会变得
底气十足。

公共服务行业看人下单、双重标
准的现象，可以说是存在已久。并
且，这一状况在偏远城镇、基层单元
表现得更为明显。此事中的司机，断
不会同样粗暴地要求一位年轻人“擦
干净鞋底乘下一辆车”。只有在明显

“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山里老人面
前，这位司机才具备充分的心理优

势，才胆敢无所顾忌地吆五喝六。
众所周知的是，公共服务业普遍

都存在着重复劳动所滋生的枯燥和倦
怠感，这很容易导致个体的情绪失控
体现在工作层面。为此，需要加强持
续的职业训练，需要以标准化的管理
来对冲风险。理想状态下，服务者理
应给服务对象提供无差别、去人格化
的服务，而无论对方是老人、小孩还
是青年壮汉。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大
中城市，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已经有了
相当的水准。可是，在某些小城某些
乡镇，不少服务业者还是多以“主
人”自居，还是在凭着主观心情和好
恶在应付工作。

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恶司
机”和“老农民”的私人恩怨，而是
再次表明，公共服务业在某些地方仍
然处于某种原始而低级的阶段。从业
者的素质或高或低，心情或好或坏，
这些变量因素原本都该在标准化训练
和规范化管理之中得到消弭、变得可
控。唯有这样，我们才不必依赖众人
的声讨去为弱者讨个公道。


